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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計畫作業規範與分層負責流程圖     附件 1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作業說明 天數 

 研發處 

 

簽辦公文、公告網頁 

轉知全校教師 

7至 

10天 

 計畫主持人 線上提送計畫申請，向研發處確認 
簽立「中山醫學大學教師執行各項計
畫提醒事項」(請詳附件4) 

30至 
60天 

 研發處 

人事室 

秘書室 

文書組 

檢查資料、彙整及列印名冊、發函 

審查計畫申請人資格 

申請名冊核章 

切結書用印 

5至 

7天 

 
計畫主持人 多年期計畫繳交進度(期中)報告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 

申覆案通知教師於限期內提出、發函 

依時限上網提出申覆 

 

 
 補助單位審核  

 
計畫主持人 

 

通知教師計畫支用百分比應達70%方 

可發函請款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 
會計財務室 
財務組 

簽辦公文 

簽署計畫執行同意書 

建立系統資料檔案 

預開收據 

 

 
計畫主持人 

 

上網簽署執行同意書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財務組 
文書組 

製作合約書、計畫請款明細表、發函 

多年期:列印計畫經費收支明細報告

表 

預開收據 

合約用印 

7至 

10天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財務組 

通知主持人經費入帳，依計畫執行 

收帳管理 

入帳 

 

 
計畫主持人 

會計財務室 

依核定清單所列項目執行計畫經費 

預算控管及內部審核 

 

 
計畫主持人 

研發處 

如需辦理經費流用及變更，請依附件2

辦理 

 

 
計畫主持人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線上繳交結案 

報告 

編製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及函報結案 

 

否 

通知 
主持人 

計畫申請 
 

線上繳交計畫書 
 

已預核計畫 

彙整、造冊 
 

繳交進度報告 
 

補助單位審查 
 

補助單位審查 
 

通過 

核定通知 
 

執行同意 
 

簽約請款 
 

補助單位撥款 
 

計畫執行 
 

計畫變更 

請款 
 

支用 70% 

申覆 
 

是 

是 

否 

申請 

變更 
 

是 

結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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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變更─科技部核定者 
須科技部核定者：原未核定之補助項目新增(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

申請計畫延期、變更執行機關、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計畫中英文名稱、追加

貴重儀器使用費(設備單價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部分經費變更(流入>50％、流

出>50％)，此部分於線上進行變更時，科技部線上簽核系統會自動判讀是否須送「科

技部審查」。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作業說明 

 計畫主持人 因計畫執行需求至科技部網頁申請 

 
計畫主持人 

單位系所主管 

因計畫執行需求申請，列印申請表 

審核所請是否與計畫執行相關 

 研發處 

 

線上送至科技部申請變更 

 
 科技部審核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計畫主持人 

財務組 

簽辦公文 

依同意內容修正計畫核定數資料 

依科技部公文內容執行計畫 

如有追加經費則需要預開收據 

 
計畫主持人 

 

依核定清單所列項目執行計畫經費 

  

線上變更申請 

主持人、單位主管蓋章 

科技部來函通知審核結果 

送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轉知結果給主持人及相關單位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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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彈性支用額度申請流程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作業說明 

 
補助單位 補助單位於適用計畫主動框列彈性支

用額度 

 
 

 

 

 

 計畫主持人 因計畫執行需求，擬專簽敘明用途 

並檢附相關資料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依所檢附之資料，審核是否與計畫執行

相關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依支出憑證審核要點審核 

計畫結束時填列於計畫經費收支明細

報告表，函報補助單位 

 
校長 校長決行 

 

 
計畫主持人 

 

依核准項目執行計畫經費 

  

否 

彈性支用額度項目申請 

送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會計財務室 

結案 

秘書室 

補助單位框列彈性支用額度 

支用 

是 

擬專簽敘明用
途，並流回業務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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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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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項計畫「經費浮報或虛報遭剔除」作業規範與分層負責流程圖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作業說明 

 舉報單位 提供資料校內審查 

 
會計財務室 

計畫主持人 

研發處 

人事室 

總務處 

接受補助單位或審計部審查 

 秘書室 依舉報單位提供資料辦理調查事宜 

 
計畫主持人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補助單位函文意見回覆 

 
研發處 

會計財務室 

補助單位來文查有浮報或虛報情形，並

做成「書面告誡」之決議，並追回管 理

費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 
會計財務室 

函文補助單位申覆 

函覆意見撰寫 

 
  

 
研發處 

計畫審議委員

會 

由副校長召開計畫審議委員會： (1)認

定調查結果 (2)裁定處分後，由計畫主

持人繳回相關費用 

 會財室財務組 

計畫主持人 

本校先行墊付追繳之管理費額度或計

畫主持人向會計財務室財務組繳回現

金 

 
人事室 

系所、院、 

計畫主持人 

查核各項計畫有經費浮報或虛報之情

節重大情事者，經補助單位處分為追回

管理費且「書面告誡」者，本校得依處

分向計畫主持人追繳相關費用，計畫主

持人接受系所、院、校教評會調查及懲

處 

 
會計財務室

人事室、研發

處、總務處 

計畫主持人 

合法及合理性報帳項目及報表修正 

 
人事室 

計畫主持人 

研發處 

 

 

校內單位

 

校外單位

 

秘書室調查 

回覆意見 

計畫審議委員會

 

來函 

 經費剔除 

 

繳
回  屬實 

 

結案 

計畫審議委員會

 

否 

 

是 

 

教評會 

經費報帳

 

是 


